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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高法办〔2019〕49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 

编写报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9年稿件的通知 

 

各中、基层人民法院，本院各业务部门： 

国家法官学院 2019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的征稿工作现

已开始。根据国家法官学院要求，今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格式较往年有所调整（增加了裁判要旨作为第三部分），稿件

须通过国家法官学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在国家法官学院外网

官网上）进行报送。为进一步做好重庆法院案例的组稿上报工

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范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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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法院编写报送案例时，要选择在法律适用上具有参考研

究价值或者具有新颖性、指导性、学术性和典型性并且系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终审审结的各类案件，案

件终审审结时间以生效裁判文书落款日期为准。各法院在报送

案例时务必严格遵守案例终审时间要求，报送超过时限的案例

稿件，国家法官学院一律不予采用。 

二、编写要求 

案例解说不能重复一审、二审判案理由，应当针对案件的

特点，有的放矢、简明扼要地进行点评。既可以写该案的背景

资料、发案原因、案件特点、判案意义，也可以是对某项法律

规定或者某个法学观点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也可以就该案的

分歧焦点进行剖析，还可以就该案阐明立法理由、立法原则、

立法目的等等；不仅可以说明实体问题，也可以涉及程序法的

内容。但是，由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稿件要向国外介绍中

国的审判情况，因而作者在选取案例和解说案例时要持肯定态

度，并应当体现作者的法理功底和文字表达水平，切忌长篇大

论地讲述法理或对中国的审判情况进行不恰当的阐述。 

三、格式要求 

案例稿件的标题用 2号宋体，正文用 3号仿宋体，文稿应

段落分明，层次清楚。需要用数字表示段落层次的，案例标题

的序号用一、二、三；文内第一层次序号用（一）（二）（三）；

第二层内序号用 1、2、3；第三层序号用（1）（2）（3）。每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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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稿件最后应写明作者单位、作者姓名和联系方式。其余材料

格式要求见本通知附件。 

四、报送方式及要求 

案例稿件报送只收电子版，无需提供纸质件。请各中、基

层法院及本院各审判业务部门认真收集 2018 年度终审结案且

已生效的重大、疑难、典型案件，将稿件（word文档）及生效

裁判文书（word 文档）（每个案例制作成 1 个 word 文档），

于 2019年 5月 25前，通过国家法官学院外网官网上的国家法

官学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211.154.163.71:8080/lawyeeCas）

进行上传。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要求，作者领取

稿酬时需要提供身份证号，为此各法院作者在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注册个人信息时务必采用真实信息注册，作者在报送稿件时

标题栏要填写清楚案例类型、案由、所属法院等信息；上传案

例时，请将案例电子版以附件形式上传。 

五、其他事项 

此次稿件报送任务为：市高法院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

民二庭、民三庭、行政庭、审判监督庭各报送 3篇；市一中法

院、市五中法院各报送 10 篇，市二中法院报送 6 篇，市三中

法院、市四中法院各报送 4篇；各基层法院报送 3篇。对本次

案例编写报送任务的完成情况，市高法院将适时予以通报。 

联系人：游中川，联系电话：6767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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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体例和技术规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9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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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体例和技术规格 

 

一、基本要求 

（一）案例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过程分明，审判

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处理正确，论证有理，解说妥当，

逻辑严谨，文字通畅。编写与审改时，要特别注意写好判案理

由和解说两部分。 

（二）选送的案例，一定要附送判决书、裁定书。如有必

要，还应附送审理报告。 

（三）无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公诉案例，不宜选用。 

（四）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例不宜选用。 

（五）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合议庭的表决情况，不应列

出。 

（六）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一律使用真名，但涉及

个人隐私的当事人的名字应当隐去，用姓+××表述，如“王×

×”。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等）及案外人的姓名用

姓+××表述。 

（七）每个案例一般可写 3000 至 5000 字，少数重大、疑

难、集团案例，或者经过几审的案例，字数可适当增加。 

（八）每个案例均应注明作者单位、作者姓名及联系电话。

责任编辑负责修改，但不得与作者联名。 

（九）组编的案例必须是前一年终审结案的案例，如：为

2018 年本编写的案例必须是 2017 年内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

案例。 

二、案例标题 

为使案例标题简明扼要，特作如下规范要求： 

（一）刑事案例，原则上采用被告人+审判结论的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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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贪污案。但是，宣告无罪的案例，应采用被告人+被指控

的罪名+审判结论的方式，如：张继遇被控贪污宣告无罪案。 

（二）民商事案例，普通程序用“×××诉××××××

案”（标题不用“纠纷”二字）的方式。特别程序用起诉人或申

请人+案由的方式，如林为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案。 

（三）行政案例分两种情况：（1）当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时，用“×××不服××××××案”；（2）当

原告要求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用“×××诉×××××

×案”，如：“张珠钦诉育璜乡人民政府不予办理结婚登记案”。 

（四）凡原告或被告为两个以上组织或个人的，均在第一

个组织或个人之后加“等”字概括。如：“王亚平等不服上海市

普陀区土地规划局颁发执照案”。 

（五）原告或被告为组织时，使用该组织的全称，无须另

加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如：“金华市造漆厂诉金华五金交电化

工采购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案”，在金华市前无须加“浙江省”。

但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为市辖区行政机关时，应标明市的名称。

如：“吴蒙不服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治安管理处罚案”。 

（六）为反映案例的主要特征，或涉及实体法总则、诉讼

法问题的，每个案例均应在主标题之下用括号加关键词的方式

注明。例如： 

张宪国贪污、受贿案 

（自首、累犯） 

刘桂苓诉北京中科恒业有限公司出资案 

（股东资格） 

    张汕诉李时离婚案 

（子女抚养） 

三、裁判要旨 

裁判要旨，是对案件裁判规则的归纳。祥言之，是法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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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中，根据法律和法理，结合案情进行判断

判断而形成的规则性认识，一般可分为证据认定规则、实体法

律适用规则和程序规则。 

《审判案例要览》裁判要旨撰写要求如下： 

1.紧密结合案情况 ，就证据认定、实体法律适用和程序规

制方面裁判规则进行归纳； 

2.裁判要旨应为规则性或解释性语句，不应用描述性、介

绍性语句； 

3.裁判要旨的归纳，不得与现行法律、立法解释和司法解

释相冲突； 

4.字数应在 50-100 字之间。 

四、一审结案案例（无二审）体例及注意事项 

（一）首部 

1．判决书或裁定书字号：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6）

刑初字第 10 号判决书。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1）在“判决书字号”后加冒号接写

后边的内容；（2）具体的判决书字号在表述顺序上应当规范，

即法院全称+年度+类别+序号；（3）年度应使用全称，即“2007

年”，不可用“07年”一类的简称。 

2．案由：应根据法院裁判结果书写案由，无须像标题那样

书写诉讼双方名称或姓名。刑事案例的案由按照最高法院《确

定罪名的规定》要求书写；民商事案例的案由按照最高法院《民

事案件案由的规定》要求书写；行政案例的案由按照最高法院

《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要求分类书写。 

3．诉讼双方 

原告（或公诉机关）：姓名（或单位名称），必要时还可写

明所在单位名称（或××省××市人民检察院，并接写检察员

及其姓名）。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法定监护人）：姓名、所在单

位名称（全称）、职务（或与原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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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姓名、所属律师机构或单位名称、职业。 

被告：姓名（或单位名称），必要时还可写明所在单位名称。

刑事被告人，如属职务类犯罪，必须写明所在单位；还应写明

何时曾因犯何罪被判过刑，并写明具体服刑时间，但不写判刑

的法院；应写明这次于何时因本案被捕，但不必写因何罪名。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法定监护人）：姓名、所在单

位名称（全称）、职务（或与被告的关系）。 

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姓名、所属律师机构或单位名称、

职业。 

第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必要时还可写明所在单位名

称。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法定监护人）：姓名、所在单

位名称（全称）、职务（或与第三人的关系）。 

委托代理人：姓名、所属律师机构或单位名称、职业。 

该部分注意事项：（1）刑事案件诉讼双方应写“被告人”

和“公诉机关”。被告人应列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职业或

职务等自然情况。公诉机关后接写检察员及其姓名。例如：公

诉机关：××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2）律师

的称谓，刑事案例为“辩护人”；自诉案例原告的律师为“委托

代理人”或者“指定代理人”；其他各类案例一律用“委托代理

人”。（3）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等为两个组织或两个人以上

的，应分行列明。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省××县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审判员×××；代理

审判员：×××。 

该部分注意事项：（1）“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标题单占一

行，其后应换行另写内容；（2）请注意标点符号的用法；（3）

合议庭组成人员中有两名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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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姓名前不用写“审判员”三字，直接在前一名审判员姓

名后列出，中间加顿号，如：“审判员：×××、×××”。 

6．审结时间：××××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该部分注意事项：（1）具体审结时间在标题后加冒号直接

列明；（2）审结时间以裁判文书尾部所署时间为准；（3）如果

超过法定审结时限，应在年月日后用括号注明：“经××（机关）

批准依法延长审限”。 

（二）诉辩主张 

（行政案例，要求在此处加标题“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然后换行概述行政行为的情况） 

1．原告诉称（或公诉机关指控称） 

2．被告辩称 

3．第三人述称 

该部分注意事项：（1）行政案例中因增加“具体行政行为”

一项，故后边的序号应依次顺延；（2）每一标题后均不接写，

需换行叙述；（3）刑事案例在被告的辩称后还应单列辩护人的

辩护意见；（4）在诉称或辩称下，应条理化地列明事实、理由、

要求和法律根据等各项内容。 

（三）事实和证据 

××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事实部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 

2．……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1）采用的事实和证据必须是经过法

庭调查核实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2）证据部分一律分项

分行罗列，不仅写清证据名称，而且应写清表现其证明力的内

容；证人证言应注明证人的姓名；多位证人证明同一事实的，

可以概括说明；无具体证据的案例不予选用。 

（四）判案理由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10 —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1）应条理化地写清法院处理案件的

法律依据、判案理由和法理分析，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双方意见

分歧的焦点，具体说明采纳或不予采纳其意见的事实和法律根

据；（2）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内对案件的定性或处理有不同意

见的，不必具体点明不同意见，更不能指名引用，可以概括地

作为分析问题的观点加以叙述；（3）这一部分要作为重点部分，

写充分，讲清道理，使人信服。这是本案例要览的一大特色。 

（五）定案结论 

（对定案结论的叙述） 

××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第

×款第×项第×目，作出如下判决： 

1．……。 

2．……。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1）必须明确列明定案依据，这一内

容不得缺少，包括对诉辩双方是非判断的结论、案件性质的认

定、定案处理结果和执行方法等；（2）作为定案依据的法律或

法规必须使用全称；（3）定案依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一般只

需要说明有关的条、款、项、目，不需要引用具体条文内容；

但是，行政案例中涉及的规范性文件的条文内容，非基本法律，

且不便查询的，应引用原文；其他法律法规有引用原文必要的，

也应引用原文；（4）判决内容为两项以上时，用序号分行列出，

判决内容为一项时，也另行列出；（5）诉讼费用不是诉讼争议

的问题，不是定案结论的内容，故应在定案结论后另起一行说

明，但前面不加序号；（6）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对罪犯既已定罪

判刑，则在定案结论之后不能再称作“被告人”，可称犯罪人或

行为人或直呼其名；（7）在民商事、行政判决主文中，在“原

告”或“被告”字样后应写明其姓名（或组织名称）。 

（六）解说 

对案例中需要加以解释说明之处予以阐述。可以就案论案，

也可以适当展开，涉及该类案件；主要应作正面阐释，也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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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评析或指出不足之处。解说不是判案理由的重复，也不

是面面俱到的普法教材，应该针对本案的特点，有的放矢、简

明扼要地谈几点意见。既可以写该案的历史背景、发案原因、

案件特点、判案意义，也可以是对法律某项规定或法学某个理

论画龙点晴式的深入理解，也可以剖析本案的分歧焦点，还可

以本案阐明立法理由、立法原则、立法目的等等；不仅可以说

明实体法的问题，也可以涉及程序法的内容。解说是由实践上

升到理论的重要环节，也是“案例要览”的特色之一，不能忽

视。 

五、二审结案案例体例及注意事项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或裁判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市××区人民法院（2007）刑初字第 10

号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刑终字第 15 号

刑事判决书。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1）一、二审判决书字号分行单列；（2）

如果有裁定书，将标题改为“裁判书字号”；（3）具体判决书字

号表述顺序方面的注意事项，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2．案由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3．诉讼双方 

该部分格式与一审格式基本相同，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

分。不同之处为： 

（1）需在一审的原告、被告标题后，据实分别加上二审的

“上诉人”、“抗诉机关”、“被上诉人”等字样。如果有几个原

告、被告，但只有其中一、二人提出上诉，则只在提出上诉的

原、被告后加上“上诉人”字样。例如： 

原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张山，……。 

公诉机关（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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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李史，……。 

（2）各原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仍应照写，

但一、二审的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如果不同，应分别写明一审

或二审的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姓名等情况。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与一审相同，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市××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审判员：×××；代理

审判员：×××。或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二审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审判员：×××、×

××。 

该部分注意事项与一审相同，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此外，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必须列明。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6 年 8月 20 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6 年 10 月 5日。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除一、二审审结时间需分行列明，不得

在标题后接写外，其他与一审相同，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二审结案的案例编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二审维持原判

的，重点写一审情况，二审集中为一个部分，标题为“二审情

况”。一审部分按一审结案的体例编写。“二审部分”也依一审

各编写部分为序，用“1、2、3、4”序号分段概括说明；二是

二审改判的，重点写二审情况，一审集中为一个部分，标题为

“一审情况”，一审部分也依“1、2、3、4”序号参照一审结案

体例分段概括说明，二审部分详细说明。在此列举二审改判的

体例。 

（二）一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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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审诉辩主张 

2．一审事实和证据 

3．一审判案理由 

4．一审定案结论 

该部分应注意事项与一审相同，请参见一审格式相应部分。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诉称或者抗诉机关（××

人民检察院）抗诉称： 

……。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辩称： 

……。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证据无异议，可简略写

为：××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五）二审判案理由 

（六）二审定案结论 

二审无论是维持原判或是改判的，均应列明维持原判或改

判的判案理由和定案依据。 

二审情况各部分格式及应注意事项与一审相同，请参见一

审格式相应部分。 

（七）解说 

与前述一审的要求基本相同，但必须着力写透、写好二审

结论的理由与意义，使人了解二审的必要性和结论的正确性。 

六、再审结案案例体例及注意事项 

（一）首部（此部分应包括再审的相应情况） 

（二）一审情况，依 1、2、3、4序号分段说明。 

（三）二审情况，依 1、2、3、4序号分段说明（无二审的

可舍去） 

（四）再审诉辩主张 

（五）再审事实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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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审判案理由 

（七）再审定案结论 

（八）解说 

“再审情况”部分的技术要求与“二审情况”部分相同，

重点说明再审的内容与意义。 

七、复核审案例体例及注意事项 

凡涉及死刑（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例，应增加

复核审的内容。在首部列“复核审法院”及相应情况，在正文，

于一、二审之后增加复核审部分，标题为“复核审情况”。该部

分内可以不列小标题，重点说明核准或不核准的理由及不核准

改判的结果。其具体体例如下： 

（一）首部 

1、4、5、6均增加复核审内容 

（二）一审诉辩主张 

……。 

（六）二审情况 

（七）复核审情况 

（八）解说 

八、减刑、假释案例体例 

减刑、假释案例，可参照已有的编写体例和最高人民法院

制订的司法文书规格编写。 

（一）首部（应有的内容） 

 1．减刑或假释裁定书字号 

 2．原审判决书字号 

 3．刑罚执行机关 

（二）刑罚执行情况 

（三）减刑或假释意见 

（四）判案理由 

（五）定案结论 

（六）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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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破产案例体例 

（一）首部（应有的内容） 

在诉讼当事人项列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管理人等内容。 

（二）破产申请情况 

包括申请破产理由、申请破产时间等内容。 

（三）事实和证据 

（四）判案理由 

（五）定案结论 

（六）解说 

十、执行案例体例 

（一）首部（应有内容） 

1、执行依据 

2、案由 

3、诉讼双方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4、执行机关和执行员 

5、执结时间 

（二）基本案情 

（三）审判情况 

（四）执行情况 

（五）解说 

十一、国家赔偿案例体例 

（一） 首部 

1． 赔偿决定书字号 

2． 案由 

3．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4． 审级 

5． 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6． 审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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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诉辩主张 

（三） 事实和证据 

（四） 判案理由 

（五） 定案结论 

（六） 解说 

十二、其他案例体例写法 

未列案例类型的体例写法，可参照已有的编写体例和最高

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文书规格编写。 

十三、文稿技术规格 

（一）文稿用电子版报送，文稿中第一次出现外国人名、

地名、机构名称时，在中译文后括号内，用印刷体注明原文。 

引用报刊、文件、法律全称，一律加书名号。一般首次引

用应写全称，以后可写简称，不再用书名号。 

（二）文稿应段落分明，层次清楚。需要用数字表示段落

层次的，案例标题的序号用一、二、三；文内第一层次序号用

（一）（二）（三）；第二层内序号用 1、2、3；第三层序号用（1）

（2）（3）。 

（三）文中遇有用地方方言处，一律改为普通话，不必注

解。 

对于海外读者不易理解之处或生僻词汇，应加注释。需加

注释的地方，加园形注号。每页注号都从①编起。注释文按顺

序写在本页稿纸下端，与正文间加一短横线隔开。 

（四）数字用法 

1．文中所用的法律条款项目的序号及判决的刑期，一律使

用汉字。例如：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期徒刑十五

年。但引文中的数字写法依照原文。其他数字用法，总的原则

是凡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

数字，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 

2．在书写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时，应注意

以下几点： 



 — 17 — 

（1）年份不能简写，如：1999 年不能写成 99 年、1970 年

—1990 年不能写成 1970—90 年；也不要用时间代名词，如不要

用今年、明年等。 

（2）写星期几时，一律用汉字，如星期二。 

3．计数与计量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但同时应注意： 

（1）不是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的一位数（一、

二……九）可以用汉字，如：一个人，二本书。 

（2）多位以上的数字，以个、万、亿为单位。不足一万的，

以个为单位，直接写阿拉伯数字，如：300 元、200 个；万以上

不足亿的，以万为单位。 

（3）书写阿拉伯数字时不能移行。 

4．在有些情况下，应使用汉字表示数字： 

（1）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省略语、

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象“一律”、“七五计划”“路易十六”等。 

（2）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时，例如：二三

米，三五天，十之八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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